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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城执〔2021〕73 号

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关于批复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本级）

2020 年度决算的通知

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本级）:

根据《厦门市财政局关于批复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0 年度部门决算的通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

实施条例、财政财务管理有关规定，经审核，现批复你单位2020

年度决算。

一、2020 年度基本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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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收支。2020 年度年初结转和结余 644.91 万元，本

年收入7,679.20万元，本年支出8,068.17 万元，使用非财政拨

款结余0.00万元，结余分配 0.00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255.95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支。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641.45万元，本年收入7,666.29万

元，本年支出 8,056.17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251.58 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2020 年度政府性基

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0.00万元，本年收入0.00万元，

本年支出 0.0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2020 年度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0.00万元，本年收入0.00

万元，本年支出 0.0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

二、有关工作要求

（一）本批复文件作为你单位对预算执行有关事项进行调整

的依据，调整事项涉及会计处理的应当遵循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

规定。

（二）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批按现行制度管理，以竣工

决算批复数据为准；年度基本建设资金收入支出及结转结余资金

不作为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批的依据。

（三）你单位应加强财务管理，开展账表一致性核查，确保

单位决算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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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你单位依法依规履行公开责任和义务，做好本单位

决算公开工作。公开时间不得迟于 8月 18日。

（五）单位决算量化评价得分 86.0 分，其中年初结转结余

预决算差异率为 0.00%，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率为 3.03%，财政

拨款结转上下年变动率为-76.13%，财政拨款结余上下年变动率

为 0.00%。请你单位加强预算管理，做好各项收支测算，科学合

理估计当年年末结转结余数，提高年初预算编制的准确完整性，

减少预决算差异率；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加大结余结转资金清理

盘活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结转结余率和变动率；进一

步加强财务管理，规范预算执行和会计核算。

附件：1.2020 年度单位决算批复表

2.2020 年度单位决算公开范本（公开文本及表样均

可从网络版系统下载）

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1 年 7月 2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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